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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公司”、“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发布了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在“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第十

节 财务报告/十四、承诺及或有事项/2、或有事项”章节中披露了以下事项： 

“2020 年 1 月，原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

农商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天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方市政”）、高学刚、应泽从、鲁军、天津兰友煤炭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方园林”）。2020 年 8 月，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20 津 03 民初 24 号一

审民事判决书，判令原告有权以被告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质押物

（京蓝科技股票 22,603,153 股）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质押担保范围内

优先受偿，被告高学刚、应泽从、鲁军、天津兰友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京蓝北方

园林(天津)有限公司在担保范围内对创业市政公司的全部欠款（贷款本金 8,700

万及利息 454.38 万、复利、罚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北方园林不服一审判决，

已提起上讼，认为本案担保事项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程序，担保合同并

不是北方园林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北方园林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在签署借款合

同时未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请求法院改判北方园林不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目

前案件正在审理中。根据律师事务所出具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分析法

律意见，北方园林不应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现本案有了新的进展，公司对其予

以公告。 

一、本次上诉受理的基本情况 

北方园林在收到一审判决后，于 2020 年 9 月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天津高院”）提起上诉，天津高院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立案，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开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出具二审判决书。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上讼各方当事人 

上诉人（一审被告）：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被告：天津北方创业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高学刚、应泽从、鲁军、

天津兰友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天津北控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二）上讼请求 

1、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驳回滨海农商行要求北方园林承担连带给付

责任的诉讼请求，即北方园林不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2、本案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由滨海农商行承担。 

（三）上诉主要理由 

1、京蓝科技收购北方园林重组项目关键节点 

京蓝科技于 2016 年 10 月启动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北方园林

90.11%股权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2017 年 6 月 1 日，京蓝科

技收到中国证监会通知，本次重组获得有条件通过；2017 年 7 月 24 日，公司收

到中国证监会正式的核准批复文件。收到批复文件后，公司积极推动股权过户等

后续实施工作。 

2017 年 7 月 28 日，京蓝科技完成了对北方园林 64.94%股权的过户及对北方

园林董事会改选工作，北方园林自此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基于京蓝科技与交易

对方之间的对赌协议约定，高学刚仍担任北方园林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17

年 9 月 15 日，北方园林 90.11%股权全部过户至京蓝科技。 

对于重组有关事项，京蓝科技作为上市公司以及北方园林在新三板挂牌期间

均按照规定多次发布了相关公告。 

2、本次担保事项未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1）本次保证合同签署的时间为 2017 年 8 月 28 日，处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项目的股权交割实施阶段。根据滨海农商行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供的北方园

林董事（股东会）决议，该决议系由北方园林原股东北方市政、高学刚、高学强、

高作宾、高作明、杨春丽于 2018 年 8 月 11 日做出，而此时北方市政、高作宾、

高作明已不是北方园林的股东，无权就北方园林对外担保事项作出决议。并且高

学刚系北方市政的控制人，是北方市政的关联方，在北方园林董事（股东会）决

议中，高学刚及北方市政均应当回避表决。 

（2）北方园林本次股东会召开前未按照《公司法》及《北方园林章程》规

定提前 15 天向全体股东发出股东会召开通知，导致上市公司对其审议的北方园

林为北方市政担保一事毫不知情，未能行使股东权利。同时，北方园林此时已是

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应经上市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执行，因京蓝科技当时无从知悉该事项因此

导致上市公司未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北方园林本次股东会召开程序不合法，且是由无权利人作出而形成，因此为

无效决议；本事项亦未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此签署的保证

合同亦是无效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 

3、滨海农商行在询证函中确认不存在北方园林为其他单位提供的、以滨海

农商行为担保受益人的担保 



北方园林在进行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审计工作时，所聘的会计

师事务所向滨海农商行发出了审计业务银行询证函，滨海农商行在询证函中确认

不存在北方园林为其他单位提供的、以滨海农商行为担保受益人的担保。 

滨海农商行在本次诉讼案件中要求北方园林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与其此前在

询证函中所确认的事项自相矛盾，其诉讼请求不成立，北方园林不应承担担保责

任。 

4、一审判决认定滨海农商行“对公司机关决议内容的审查进行了形式审查，

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与事实相悖，认定事实错误。 

（1）本案一审证据足以认定滨海农商行与北方园林签订保证合同时，知道

（或应当知道）北方园林的控股股东已发生变更。 

（2）滨海农商行对案涉北方园林《企业最高权力机构确认单》所列明的股

东会成员不完整、不真实是明知的，而且对北方市政、高学刚、高学强、高作明、

杨春丽、高作宾无权就担保事项做出决议也是非常清楚的。 

（3）滨海农商行明知北方园林没有对案涉担保事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董

事（股东）会决议》为无效的决议文件，不是北方园林的意思表示，却仍签订案

涉《保证合同》，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 

综上，本案一审证据足以证明滨海农商行不仅未尽到最基本的注意义务，而

且在与北方园林签订《保证合同》时带有明显的主观恶意和欺骗的故意，一审判

决认定滨海农商行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是善意的，明显与事实相悖，是错误

的。 

5、案涉《保证合同》未经北方园林股东大会决议，不是北方园林的意思表

示，对北方园林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判决认定《保证合同》有效并判决北方

园林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法律适用错误。 

（1）北方园林没有就案涉担保事项履行过内部决议程序，案涉《董事（股

东）会决议》属于无效、虚假决议文件，《保证合同》不是北方园林的意思表示，

对北方园林不发生法律效力。 

（2）滨海农商行作为专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明知北方市政、高学刚等人

无权就案涉担保事项做出决议的情况下，却仍要求北方市政、高学刚等人按照滨

海农商行的《董事（股东）会决议》样本文件作出决议，并与北方园林签订《保

证合同》，不仅不属于善意，而且主观恶意明显，属于自甘风险，应自行承担全

部不利后果。同时，北方园林在进行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审计工作

时，所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向滨海农商行发出了审计业务银行询证函，滨海农商行

在询证函中确认不存在北方园林为其他单位提供的、以滨海农商行为担保受益人

的担保。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滨海农商行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案涉担保合同有效，

并判决北方园林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 

三、判决情况及拟采取的措施 

（一）判决结果 



2021 年 9 月 26 日，京蓝科技及北方园林收到了天津高院出具的《民事判决

书》（（2021）津民终 113 号），判决结果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认为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在京蓝科技收购北方园林的收购过渡期内，高学

刚的行为严重超越了其法定代表人的权限，担保事项实质上是高学刚等人利用收

购交割过渡期间隙，通过恶意隐瞒、伪造虚假决议文件所故意实施的侵害北方园

林、京蓝科技利益的行为。滨海农商行在明知北方园林股东会决议是由高学刚等

无权利人做出的无效决议情况下，仍与北方园林签订保证合同，其办理程序存在

重大缺陷，其行为存在主观恶意，属于自甘风险，应自行承担全部不利后果。 

北方园林及京蓝科技都是担保事项的受害者，对于二审判决结果，京蓝科技

及北方园林聘请的专业律师认为本案判决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为保护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京蓝科技后续将协助北方园林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向

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改判判决结果。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一）本次公告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涉及

金额共计为20,497.04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的比例为9.01%，未达到临时披露标准。案件详情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发生时间 基本案情 

  涉案金额/

万元   
受理法院 进展 

1 2021-9-24 李光义诉北方园林租赁合同纠纷  69.29  
天津市静海区

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2 2021-9-15 

温州瓯江口产业聚集区土地储备中

心申请北方园林、天津海林生态建

设股份公司、温州北方园林建设有

限公司解除项目合同等纠纷 

 5,000.00  
温州仲裁委员

会 
尚未开庭 

3 2021-9-13 

齐伟诉兴安盟沐禾节水工程设备有

限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京蓝沐禾”）给付

其垫付的材料费等费用纠纷 

 6.31  
科尔沁右翼前

旗人民法院 
审理中 

4 2021-9-13 
江苏华辰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诉京

蓝沐禾采购合同纠纷 
 419.22  

北京仲裁委员

会 
审理中 

5 2021-9-1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分行诉

京蓝沐禾、京蓝科技借款合同纠纷 
 909.79  

赤峰市红山区

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6 2021-9-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

行诉北京中鼎荣胜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刘浩、京蓝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京蓝科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990.00  
河北省固安县

人民法院 
未开庭 

7 2021-9-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

行诉廊坊市斯塔克商贸有限公司、

卢万国、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京蓝科技金融借款纠纷 

 990.00  
河北省固安县

人民法院 
未开庭 



8 2021-9-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

行诉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京蓝

科技、廊坊市聚新再生资源回收有

限公司、张峰硕金融借款纠纷 

 321.30  
固安县人民法

院 
未开庭 

9 2021-9-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

行诉廊坊市燃华商贸有限公司、姚

犇、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京蓝

科技金融借款纠纷 

 994.51  
固安县人民法

院 
未开庭 

10 2021-9-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

行诉北京易成美家商贸有限公司、

高晓军、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京蓝科技金融借款纠纷 

 999.00  
固安县人民法

院 
未开庭 

11 2021-9-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安支

行诉廊坊市中晋润成商贸有限公

司、段成钢、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京蓝科技金融借款纠纷 

 940.38  
固安县人民法

院 
未开庭 

12 2021-9-7 
翁牛特旗秀川造林有限责任公司诉

京蓝沐禾劳务合同纠纷 
 96.30  

翁牛特旗人民

法院调解委员

会 

达成调解 

13 2021-9-3 

巴林右旗泽龙水利节水工程有限公

司诉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

农牧局、京蓝沐禾劳务合同纠纷 

 422.59  

通辽市科尔泌

左翼中旗人民

法院 

尚未开庭 

14 2021-8-30 
孙倩诉京蓝能科技术有限公司劳动

争议 
 5.96  

北京市朝阳劳

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 

未开庭 

15 2021-8-27 
赤峰友发商贸有限公司诉京蓝沐禾

返还质保金纠纷 
 6.49  

赤峰市红山区

人民法院 

尚未出判决

结果 

16 2021-8-23 
内蒙古瀚盛同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诉京蓝沐禾劳务合同纠纷 
 493.50  

赤峰市红山区

人民法院 

尚未出判决

结果 

17 2021-8-23 
郑州市神龙泵业有限公司诉京蓝沐

禾采购合同纠纷 
 1.25  

赤峰市红山区

人民法院 

尚未出判决

结果 

18 2021-8-23 
浙江双良商达环保有限公司诉京蓝

沐禾采购合同纠纷 
 579.86  

北京仲裁委员

会 

尚未出判决

结果 

19 2021-8-23 
河北泉恩高科技管业有限公司诉京

蓝沐禾采购合同纠纷 
 28.10 

北京仲裁委员

会 

尚未出判决

结果 

20 2021-8-20 
李宝齐起诉北方园林欠付工程款纠

纷 
 770.00  

河北省衡水市

桃城区人民法

院 

尚未开庭 

21 2021-8-20 
江苏盈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北方

园林工程款纠纷 
 227.55  天津滨海法院 

提出管辖权

异议阶段 

22 2021-8-20 
浙江双良商达环保有限公司诉京蓝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设计合同纠纷 
 502.25  

北京仲裁委员

会 
未开庭 

23 2021-8-19 
赤峰业胜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诉京蓝

沐禾买卖合同纠纷 
 71.85  

敖汉旗人民法

院 

尚未出判决

结果 



24 2021-8-19 
内蒙古瀚盛同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诉京蓝沐禾买卖合同纠纷 
 12.60  

赤峰市红山区

人民法院 

尚未出判决

结果 

25 2021-8-19 
凉城县佰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诉京

蓝沐禾劳务纠纷 
 300.00  

赤峰市红山区

人民法院 

尚未出判决

结果 

26 2021-8-19 
合肥伟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诉京蓝

沐禾劳务合同纠纷 
 828.89  

赤峰市红山区

人民法院 
审理中 

27 2021-8-18 
天津海纳创业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诉北方园林工程款纠纷 
 57.93  

天津市东丽区

人民法院 
审理中 

28 2021-8-16 
天津市隆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北

方园林欠付工程款纠纷 
 317.10  

天津市东丽区

人民法院 
调解中 

29 2021-8-11 雷井会诉京蓝沐禾借款合同纠纷  301.00  
赤峰市红山区

人民法院 

尚未出判决

结果 

30 2021-8-11 
敖汉新惠晟泰水利工程施工队诉京

蓝沐禾劳务合同纠纷 
 8.55  

敖汉旗人民法

院 

尚未出判决

结果 

31 2021-8-10 
大连圣宝利行雕塑艺术工程有限公

司起诉北方园林采购合同纠纷 
 350.07  

大连市西岗区

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32 2021-7-26 
驻马店市园林绿化中心仲裁北方园

林驻马店 PPP 项目 
 2,030.17  

驻马店仲裁委

员会 
尚未开庭 

33 2021-5-19 

天津市园林宜兴埠花圃诉北方园

林、京蓝沐禾、内蒙古辽河工程局

股份有限公司、固安县水务局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59.41  
河北省固安县

人民法院 
达成调解 

34 2021 
北方园林诉潍坊市建投工程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借贷纠纷 
 1,200.61  

天津市东丽区

人民法院 
已判决 

35 2020-12 
天津海纳创业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诉北方园林建设工程纠纷 
 47.05  

天津市静海区

人民法院 
达成调解 

36 2020-12 
天津海纳创业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诉北方园林建设工程纠纷 
 18.51  

天津市静海区

人民法院 
达成调解 

37 2020-11 
天津市西青区连起工程队诉北方园

林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09.67  

河南省西华县

人民法院 
达成调解 

38 2020 
河南亿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汤阴

京蓝建设有限公司借贷纠纷 
 10.00  

河南省汤阴县

人民法院 
达成调解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针对本次诉讼事项，北方园林已委托专业律师积极应诉，后续将向最高人民

法院申请再审，最终审理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

进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经营成果的影响以

日后实际发生额为准。 

目前，一审判决已生效，北方园林存在被滨海农商行强制执行的可能。同时

未来申请再审的结果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案件，如有进展将及时

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六、备查文件 

天津高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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